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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13次會議流程 

 

壹、時間：107年 3月 28 日(三)下午 4時整 

貳、地點：本府市政大樓 11樓中央區吳三連廳 

參、主席：柯召集人文哲 

肆、會議流程 

時間 流程 

15：50~16：00 簽到 

16：00~16：02 會議開始主席致詞 

16：02~17：20 

一、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

二、報告案 

報告案 1：台灣森永製菓(股)公司 「森永黑糖牛

奶糖」標示不實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

(衛生局)(3分鐘) 

報告案 2：有關新北市地下工廠以瀝青脫毛之豬

頭皮流入環南市場，本府分工合作原

則及新聞事件危機處理，報請公鑒 。

(衛生局) (3分鐘)  

報告案 3：「校園食安-除 4菌」讀書報告，報請

公鑒。(衛生局)(5 分鐘) 

報告案 4：107年食品安全週期中成果報告，報請

公鑒。(衛生局)(5 分鐘) 

報告案 5：107年度食品抽驗專案規劃案，報請公

鑒。(衛生局)(書面報告) 

報告案 6：臺北農產公司針對衛生局 106年蔬果

抽驗不合格之供應商，依據處理要點

辦理成效，報請公鑒。(市場處)(書面

報告) 

三、專案分享 

案由：我國蔬果產地源頭管理。(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農糧署) (10分鐘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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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：20~17：30 臨時動議 

17：30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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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13次會議議程 

 

一、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

列管 

編號 
裁（指）示事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

處理 

等級 

9-2 行政院 106 年食安

五環獎勵金計畫已

達期中管考點，請

各局處持續依計畫

管考，並於 107年 7

月 3 日(二)前完成達

標。 

產發局 

衛生局 

教育局 

環保局 

1.經電話向中央洽詢，

其表示委員審查結果

確認本市已達期中管

考點，可獲得第 2 階

段獎勵金 1,029 萬

7,200元，俟中央以函

文正式通知後再行後

續辦理。 

2. 各局處將以期中成果

報告格式撰寫期末成

果報告草案，於 107

年 4 月 9-11 日(一-三)

進行各局處間交叉評

核後，於 107 年 4 月

30 日(一)前將評核結

果簽奉市長核定。 

B 

11-1 針對校園除四菌政

策，供餐廚工糞便

檢體之病原菌陽性

篩檢率 14%，請衛

生局收集國內外文

獻，進行常態分佈

衛生局 已列入本次會議報告案

3。 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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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管 

編號 
裁（指）示事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

處理 

等級 

評估，並提出讀書

報告。 

12-1 針對蔬果農藥殘留

檢驗，市場處每月

提報批發市場快篩

結果，定期回報新

檢驗方法「液相層析

質 譜 儀 」 及 「

DART-TOF 質譜檢

驗技術」測試進度，

並於食安委員會工

作小組定期會議中

邀請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農試所及毒試

所共同列席討論。 

市場處 1.107 年 2月本市果菜批

發市場快篩檢驗 6,728

件，合格6,727件，不

合格 1 件，不合格率

為 0.02%。 

2. 臺北農產公司與農業

藥物毒物所刻正積極

接洽中，惟農產公司

表示將向農糧署提交

計畫申請補助核定後

，進行場地改裝、設

備進場及人員訓練後

開始測試，故預計

107年 7月後進行新技

術測試。 

3.已於食安委員會工作

小組第25及26次會議

邀約農委會毒試所及

藥毒所與會。 

B 

12-2 請市場處督導臺北

農產公司就複驗不

合格率最高前 3 名

之產地(雲林、彰化

市場處 1.臺北農產公司 107年 1

至 2 月抽驗本市果菜

批發市場產地來源雲

林 3,080 件、彰化

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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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管 

編號 
裁（指）示事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

處理 

等級 

、南投等)及品項(小

芥菜、萵苣、菜豆)

加強抽驗；另請臺

北農產公司就衛生

局抽驗不合格之品

項追查產地來源，

並就同一產地來源

之同一品項加強抽

驗。 

1,640 件、南投 310

件，合計 5,030 件；

抽驗品項芥菜 219

件、萵苣 1,192 件、

菜豆 15 件，合計

1,426 件。 

2.依本府衛生局提供之

107年1月蔬果抽驗不

合格供應商名單 10

人，屬於本市果菜批

發市場供應人數為 9

人，農產公司皆依供

應人管理要點停止供

應 10天，停止供應後

至目前僅有 1 名供應

人進貨，農產公司已

對其貨品抽驗 1 件為

合格。 

12-3 107年食品安全週帶

狀行銷活動規劃內

容，請衛生局提報

106 年 12月 27日「

府級整合行銷工作

平台會議」。另廚餘

減量政策成果，由

主責單位環保局自

衛生局 

環保局 

1. 已於 107 年 3 月 12、

17、19、20 日完成辦

理食安週系列活動場

次。 

2.衛生局訂於 107 年 4

月 15 日(日)於國立國

父紀念館中山公園廣

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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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管 

編號 
裁（指）示事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

處理 

等級 

行評估是否能搭上

食安週行銷。 

場升旗台西側廣場辦

理「食安西遊記-外燴

報備園遊會」，邀集

教育局、市場處、環

保局、食品產業及外

燴業者共同參與，現

場預計設置 25 個攤

位，預估 500 人次參

與。 

12-4 廚餘減量政策專案

管理 (PM)由環保局

劉銘龍局長擔任，

並邀集環保局、民

政局、社會局、教

育局、衛生局、市

場處、商業處、食

安官王明理於 3 個

月內研擬本市廚餘

減量推動政策執行

規劃。 

環保局 環保局於 3 月 26 日(一)

來電表示，安排先進市

長室報告後，再於 6 月

份食安委員會議報告。 

B 

註：A：完成     B：執行中     C：計畫中     D：無法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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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報告案 

 

報告案 1：台灣森永製菓(股)公司 「森永黑糖牛奶糖」標示不

實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(衛生局) 

說明： 

1. 香港於 107 年 3 月 5 日通報台灣「森永黑糖牛奶糖」食品，

檢驗「鈉」含量每 100 克含 42 毫克，與外包裝標示 20 毫克

標示不實，要求全港下架。 

2. 衛福部於 104 年 7 月 1 日公告「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循事

項」，經查我國營養標示「鈉含量誤差允許範圍≤標示值之

120％」，本局 107 年 3 月 7 日抽驗，檢驗結果為 36.2 毫克(為

標示值之 181％)。 

3. 衛生署(現為衛福部)前於 97 年 1月 1 日公告「包裝食品應標

示營養成分及含量。」，森永公司坦承係為 20 年前食品開發

時計算結果標示，未曾更正。 

4. 本局第一時間要求森永公司、20 家實體通路及 50 家網路平

台，依食安條例第 10 條於 48 小時內全面下架，已於 107 年

3 月 19 日搭配食安週發布新聞稿，並說明依衛生福利部公告

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附表二「每日熱量及各項營養

素攝取參考值：成人每日鈉攝取量 2,000毫克」，吃 50 袋才

超標。並要求森永公司提交消費者補償方案，自行吸收運費，

並公布於官網。另依據「未來施政重點-PLUS LINE 相連」，

已於公會、賣場、超市、超商、筵席餐廳等 LINE 群組，及

時傳遞食安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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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精進作為： 

(1) 輔導廠商食品標示應全面檢討與時俱進，精算營養成分數值

後，滾動修正營養標示。 

(2) 搭配未來施政重點，食安訊息 LINE 及時傳遞至各公會及賣

場通路食安群組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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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 2：有關新北市地下工廠以瀝青脫毛之豬頭皮流入環南

市場，本府分工合作原則及新聞事件危機處理，報

請公鑒。(衛生局) 

說明： 

1. 107 年 2 月 2 日本局接獲通報本市環南市場委託新北市八里

區地下工廠脫毛豬頭皮，經檢調查獲係以瀝青進行非法食品

加工。2 月 3 日由衛生局、市場處、食藥署等進行環南市場

聯合稽查。本局於 107 年 2 月 5 日函請市場處加強本市批發

市場及零售攤販法規宣導。 

2. 107 年 2 月 7 日自由時報登載瀝青豬頭皮-衛生局、市場處互

踢皮球負面輿情，經臺北市政府 107 年 2 月 9 日 Decoding 會

議結論：請衛生局及市場處共同研商非法加工食品之查緝辦

法，並評估全面建立溯源機制之可行性，以保障市民食安。 

3. 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工作小組 107年 2月召開第 26次

會議決議，請市場處針對環南市場肉商除毛方式進行調查，

結果無豬頭皮產品者 167 攤(佔 94%)，有豬頭皮產品者 11攤

(佔 6%)，其源頭為登記在案之業者。 

項次 攤號 除毛方式 委託業者/地址 委託/業者是否具有登

錄字號 

1 甲二744 

委託 

維昌食品有限公

司/新北市土城區

永豐路195巷27

弄16號3樓 

是 

F-128881271-00000-0 

(已於 107年 3月 19 日

移新北市) 

2 甲二 815 

3 丙二 1078 

4 丁二 11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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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攤號 除毛方式 委託業者/地址 委託/業者是否具有登

錄字號 

5 甲二 762 委託 屏福有限公司 /

屏東縣屏東市

潭墘里大同北

路 135號 7 樓之

2 

是(食品登錄字號已由

屏東縣衛生局列管) 

公司統一編號

42753473 

(已於 107年 3月 19 日

移屏東縣) 

6 乙二 837 直接進貨 日富開發 /高雄

市岡山區前峰

路 286 巷 1 號 1

樓 

是 

E-128625884-00000-5 

(已於 107年 3月 19 日

移高雄市) 

7 乙二 887 

8 乙二 895 自行除毛  是

A-200124640-00000-6 

9 乙二 898 自行除毛  是

A-200061639-00000-4 

10 乙二 904 自行除毛  是

A-200061642-00000-8 

11 乙二 958 直接進貨 向 895攤進貨 是

A-200124640-00000-6 

4. 精進作為： 

(1) 市場處持續向攤販加強宣導應選擇具有屠宰場登記證明或食

品業者登錄字號之合法禽畜屠宰業者，進行除毛作業或執行

其他食品加工，並取具、保留交易憑證或委託固定廠商進行

食品加工，以利溯源。 

(2) 市場處依「臺北市公有市場攤（鋪）位租賃契約」或「臺北

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」裁處違反食安相關法令之公有市場攤

商，情節重大嚴重影響人民者，終止租約，收回攤位。 

(3) 產發局負責無照工廠查核。 

(4) 衛生局持續加強稽查餐飲業食品衛生及抽驗、並辦理教育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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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，以維護本市市民飲食安全。 

(5) 各局處涉及食安事件媒體訪問應事先告知，加強橫向聯繫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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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 3：「校園食安-除 4菌」讀書報告，報請公鑒。(衛生局) 

說明： 

1. 106 年 2 月 10 日本府衛生局透過「廚工衛生管理升級討論

會」，廚工配合新政「除 4 菌、勤洗手、保食安」應於每學

期開學前 1 個月內主動完成糞便檢查仙人掌桿菌、金黃色葡

萄球菌、沙門氏菌及志賀氏菌。 

2. 經「除 4 菌」政策介入後，本市校園疑似食品中毒案件變化

包括，學校疑似食品中毒案每季發生率遞減、廚工糞便 4 菌

檢出率由 15%（3/20）降為 0（0/6）、留樣午餐 4 菌檢出率

由 46%（6/13）降為 6.7%（1/15），顯見政策成效。 

3. 經文獻搜尋比較，106 年度雙北市餐盒公司健康、無症狀廚

工糞便仙人掌桿菌、沙門氏菌、志賀氏菌檢出率，大致與英

國相符，遠低於衣索比亞等非洲國家。推論應與環境衛生及

習慣有關。而金黃色葡萄球菌，由於取樣條件不同，雙北市

檢出率較美國、阿根廷、葡萄牙低。且依 WHO 網站顯示全

球各地區食因性疾病每 10萬人口發生率高的地區，其文獻中

糞便仙人掌桿菌、沙門氏菌、志賀氏菌檢出率也較高。 

4. 精進作為： 

(1)「除 4菌」政策已由教育局協助納入本市學校中央廚房勞務

委外及學校午餐外訂盒餐/桶餐採購案履約規範，「每學期

開學前 1 個月內或新進用前至醫院或經認證檢驗單位檢測

廚工糞便 4菌」，應持續要求檢出菌者，於第一時間調離食

品作業現場，並勤加洗手以降低人體來源之污染，維護校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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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童飲食安全。 

(2) 整理 106-108 年「除 4 菌」政策成效，投稿國內期刊，促進

公共衛生。 

主席裁示： 



14 

 

報告案 4：107年食品安全週期中成果報告，報請公鑒。(衛生

局) 

說明： 

1. 依據本府 106年 7月 5日整合行銷工作小組第 40次會議市長

肯定衛生局 106 年食品安全週行銷成果，並裁示 107 年再次

辦理。 

2. 本局於 107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15 日辦理「食品安全週」，

共計辦理 5 場活動，採故事行銷手法，延續 106 年食安週於

3 月份集中公告「食品安全自治條例」，並透過食安條例「市

民參與」、「安心外食」、「資訊透明」3 大章節，推出食

安新政策，如首創食安消爭調解庭、共餐據點食安把關、西

式外燴報備、iMAP 商圈優化暨單一入口網等，有別於 106

年食安週均以辦理記者會方式進行宣導，107 年特別邀請衛

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及食安工作小組(教育局、市場處、

環保局)辦理 2 場園遊會，預計 1,000 人次以上市民參與，強

化宣導民眾食安資訊，另於 5月 21日(一)加碼推出「夜市食

安微笑標章」，讓民眾有感。 

3. 107 年 3月份已辦理完成食安週系列活動如下： 

(1) 第 1 場活動：107 年 3 月 12日公布「食安消爭調解庭開張」

及「美耐皿換筷南北大 PK」。 

(2) 第 2 場活動：107 年 3 月 17 日於信義區香堤大道廣場辦理

「食安資訊 e點通園遊會」。 

(3) 第 3 場活動：107 年 3 月 19 日公布「源頭擴大蔬果抽驗」

及「食安自治條例 107 年 11 項新公告」。 

(4) 第 4 場活動：107 年 3 月 20日公布「共餐據點 食安把關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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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步輔導成果。 

4. 本活動原設定 3月份媒體露出 KPI為平面 8則、電子 40 則，

截至 3 月 23 日止，實際媒體露出數為 161 則：包含平面(報

紙)32 則、電子(含無線及有線電視與網路)129 則，媒體露出

均持正面報導，並超過 500人次以上市民參與園遊會。 

5. 107 年食安週活動期程規劃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. 後續作為： 

(1) 持續監看輿情走向，與媒體積極溝通，確保食安週活動訊息

正向露出。 

(2) 已將環保局廚餘減量政策成果納入 4 月 15日(日)「食安西遊

記-外燴報備園遊會」進行宣導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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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 5：107年度食品抽驗專案規劃案，報請公鑒。(衛生局) 

說明： 

1. 本局依年節時令及市民消費型態查驗各類市售食品，更針對

高風險或新興產品主動查驗及自發性新增抽驗專案，並依據

近年合格率高之計畫及時事議題進行刪減及整併，由 106 年

44項調整為 107年 45項、抽驗件數由 106年 4,283 件調整為

107年 4,086件(減少 197 件，降低 4.6%)，詳如 107 年度食品

抽驗分月類別表(附件 1)。 

2. 106 年食品抽驗計畫刪減及抽驗件數調整如下： 

(3) 世大運抽驗計畫(減少 198 件)：本計畫係配合 2017世大運辦

理，107年無此計畫。 

(4) 校園午餐抽驗計畫(約減少 140 件)：依據「106 年獎勵地方

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」，107 年本府產業發

展局主責抽驗校園午餐生鮮蔬果、禽畜水產品等，本局負責

抽驗午餐成品及半成品(例如麵製品、豆干等食材)。 

(5) 美耐皿抽驗計畫(減少 10件)：因目前市面流通之產品多為前

一年抽驗過之相同製造日期；另配合聯合分工檢驗件數 20

件，爰抽驗件數由 106 年 30 件調整為 107 年 20件。 

(6) 食品容器具抽驗計畫(減少 35件)：重複性使用容器具目前市

面流通之產品多為前一年抽驗過之相同製造日期，爰依產品

合格率、流通狀況調整抽驗品項及件數，由 106年 110件調

整為 107 年 75件。 

3. 107 年新增抽驗計畫及增加抽驗件數如下： 

(1) 生鮮蔬果抽驗計畫內批發市場抽驗增加 100件：市議會於 106

年 11 月 2 日於警政衛生部門質詢時提出批發市場聯合稽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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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建議應主動稽查批發市場，增加批發市場抽驗件數、頻

率。依據本府 106 年 11 月 23日食品安全委員會工作小組第

23 次會議決議：「針對本市蔬果批發市場食品安全，請衛生

局及果菜公司增加抽驗件數，以加強抽驗取代聯合稽查」，

爰於 107年 1-11月份(不含 4月份)每月至蔬果批發市場增加

抽驗 10件。 

(2) 將包裝飲料由飲冰品抽驗計畫中獨立出來，使 2項抽驗計畫

之抽驗標的更明確。 

(3) 食品中真菌毒素抽驗計畫(增加 19 件)：納入配合衛生福利部

食品藥物管理署之抽驗件數 34 件，由 106 年 50 件調整為

107 年 69件。 

(4) 奶粉、嬰幼兒奶粉、乳製品抽驗計畫(增加 7 件)：納入配合
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之抽驗件數 7 件，由 106 年 20

件調整為 107 年 27 件。 

(5) 檢測食品中輻射殘留含量抽驗計畫(增加 60 件)：將本計畫納

入 107年之食品抽驗分月類別表。 

 

 計畫名稱 件數增減 

新增專案

或件數 

生鮮蔬果(批發市場) 增加100件 

包裝飲料 
由飲冰品抽驗計畫中獨

立出來 

真菌毒素 增加19件 

奶粉 增加7件 

食品中輻射殘留 增加60件 

減少專案

或件數 

世大運 減少198件 

校園午餐生鮮蔬果

、禽畜水產品 
減少140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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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計畫名稱 件數增減 

美耐皿 減少10件 

食品容器具 減少35件 

總計 減少197件 

107年45項專案總抽驗件數 4,086件 

 

建議：依規劃期程辦理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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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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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 6：臺北農產公司針對衛生局 106年蔬果抽驗不合格之

供應商，依據處理要點辦理成效，報請公鑒。(市場

處) 

說明： 

1. 依據「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批發市場供應人申請登記

及管理要點」及本府衛生局 107 年 1 月 12 日提供之 106 年蔬

果抽驗不合格供應商名單辦理。 

2. 臺北農產公司於 106 年 9 月 1 日檢送修正之供應人要點報請

本處核備，新增「衛生、農政主管機關檢驗通知不合格者，

第一次停止供應十天，第二次廢止供應人資格」於要點內，

本處於 106年 9月 11 日准予核備修正要點。 

3. 供應商名單 71人經複查結果，屬於本市果菜批發市場供應人

數為 31人，其中 12 人係要點修訂前違規，餘 19 人係要點修

訂後違規並依要點停止供應 10 天，且已於供應商名單抽驗

16 件，抽驗結果皆合格。爾後名單內供應人進貨時，農產公

司將加強檢驗，並確實依要點辦理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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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專案分享 
 

案由：我國蔬果產地源頭管理。(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) 

(會議當日提供相關資料) 

 
 


